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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猛、吴嘉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鲁民再24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猛，男，199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秋海，男，赵猛之父。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嘉萱，女，199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志英，山东康桥（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建军，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系吴嘉萱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志英，山东康桥（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盖辉，女，197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系吴嘉萱之母。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东营市胜利第六十二中学。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仙河镇神州路**。

法定代表人：许风雷，校长。

再审申请人赵猛因与被申请人吴嘉萱、吴建军、盖辉、东营市胜利第六十二中学（以下简称六十二中学）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少民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

作出（2017）鲁民申84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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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猛申请再审称，一、撤销二审判决第二项中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支付赵猛医疗费2609.8元和鉴定费2250元，改判吴

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支付赵猛医疗费32909.8元（包括已发生的医疗费2609.8元和后续医疗费30300元）和鉴定费2900元包括

二审支持的2250元和未支持的650元。二、支付赵猛以下各项费用共计31270元：1.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2.护理费5427元；3.

补课费5427元；4.后续治疗产生的护理费2160元、误工费2880元、交通费5376元。三、本案重审、二审和再审的诉讼费用由吴建

军、盖辉、六十二中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遗漏诉讼请求。1.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根据医疗证明和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

费用，可以与已经治疗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根据鉴定意见，赵猛后续产生的医疗费30300元（赵猛18周岁之前6次×1颗

×250元=1500元加赵猛18周岁之后至75周岁之前8次×3颗×1200元=28800元共计30300元）和二审未予支持的假牙安装后续医疗费

的评估鉴定费650元应予支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应当支付赵猛

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赵猛被打伤多颗门牙，构成十级伤残，赵猛受伤后，情绪低落、心情郁闷，不愿与别人说话交流，害怕

别人看到他牙齿缺失的丑陋，给其造成精神伤害。3.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应当支付赵猛补课费5427元、护理费5427元。赵

猛受伤时只有14岁，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根据鉴定赵猛前期治疗需误工45日，2014年东营市统计局发布的东营市在岗职工年平

均工资为43420元，日工资应为43420÷360天=120.611元，赵猛需要支付给辅导老师的劳动报酬和因其监护人陪护的误工费均为

120.611元×45=5427.49元。二审认定补课费和误工费系间接损失属于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4.吴建军、盖辉、

六十二中学应当支付赵猛陪护费2160元。鉴定意见显示，赵猛18周岁前应更换6次临时活动假牙，因赵猛18岁前为限制行为能力

人，去医院治疗必须有监护人陪护，更换一次假牙至少要到医院治疗3次。6次×3次×120元=2160元。二审法院对此项损失漏判。

5.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应当支付赵猛后续治疗的陪护费2880元。鉴定意见显示，赵猛18周岁至75周岁前应到医院更换8次烤

瓷牙，每更换1次烤瓷牙需到医院治疗三次，即误工3日，8次×3天×120元=2880元。二审法院对该经济损失漏判。6.吴建军、盖

辉、六十二中学应当支付赵猛后续治疗的交通费5376元。鉴定意见显示，赵猛18周岁前应更换6次临时活动假牙，18周岁至75周岁

前应到医院更换8次烤瓷牙。从赵猛居住地到仙河汽车站需车费7元，来回14元；从仙河汽车站到东营西站车费23元，保险费2元；

从东营西站到中心医院乘出租车费用7元，来回14元。赵猛和其监护人去东营中心医院治疗一次需车费128元（14元+50元+50元+14

元=128元），赵猛18周岁前更换6次临时活动假牙的车费为：6次×3次×128=2304元；赵猛18周岁至75周岁前到医院更换8次烤瓷

牙的车费为：8次×3次×128=3072元。所以赵猛后续治疗的交通费共计5376元。二审法院对该经济损失漏判。二、二审认定事实

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赵猛承担的诉讼费错误。

吴嘉萱、吴建军辩称，赵猛主张的后续费用应当另行起诉；赵猛单方委托的鉴定意见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案已

执行完毕，赵猛已收取全部执行款项。赵猛的再审申请不应予以支持。

盖辉、六十二中学未提交答辩意见。

赵猛在一审中诉称，2012年10月12日下午5时许，赵猛在教室内被吴嘉萱用跳绳将一颗门牙砸伤，后拔除。吴嘉萱作为侵权

人，吴建军、盖辉作为吴嘉萱的法定代理人，六十二中学作为学校疏于管理，存在过错，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

决：一、吴嘉萱、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共同赔偿赵猛医疗费2609.8元，已发生和后续治疗期间的交通费9343.2元，残疾赔

偿金86840元（东营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3420元×20年×10%），鉴定费2900元，赵秋海及赵猛的误工费共计10493元（其中赵

秋海陪同赵猛治疗时间为45天×43420元/360天＝5427.49元；赵猛后续治疗期间误工费42天×43420元/360天＝5065.66元），赵

猛的补课费21600元，营养费2120元，后续治疗费30420元(18岁以前半年换一次，换6次，一次换一颗，一颗270元；18岁以后，8

到10年更换一次，换8次，一次换3颗，一颗12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二、诉讼费用由吴嘉萱、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

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2日下午5时许，赵猛在六十二中学教室过道内与其他同学闲聊时，吴嘉萱手拿跳绳从赵猛身

后拍打赵猛，赵猛一回头时，跳绳的木把正好打在赵猛的右上前牙，后该牙被拔除。赵猛受伤后支付医疗费2609.8元，其受伤后

多次到胜利石油管理局滨海医院、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就诊和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发生交通费2969.2元。经安阳威校法医临床司

法鉴定所鉴定，赵猛因外伤致右切牙缺失，构成十级伤残。赵猛牙齿修复费用：18岁以前，临时冠修复，每颗150-250元，半年更

换一次；18岁以后，采用打桩+烤瓷冠修复，每颗1000-1200元，需3颗，8-10年更换一次。经东营为民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

定，赵猛外伤的误工时间为45日，后续治疗中误工时间无法确定，营养时间为8周。

另查明，吴嘉萱的法定代理人吴建军、盖辉于2008年离婚，双方协议吴嘉萱与吴建军共同生活。2014年公布的山东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64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不受侵犯。吴嘉萱的行为致赵猛受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吴嘉萱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且无独立的经济来源，故其监护人吴建军、盖辉应承担赔偿责任。吴建军、盖辉离婚后约定吴嘉萱与吴建军共同生活，但盖

辉不能证实吴建军具有全部赔偿能力，为保护赵猛的合法权益，应由吴建军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盖辉承担次要赔偿责任。该事件

发生在学校，六十二中学虽然制定了安全规章制度，但学校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疏于管理，导致该事件的发生，未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赵猛对事件的发生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吴嘉萱、吴建军在一审中申请重新鉴定，后

又撤回，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在重审期间又申请重新鉴定，本着及时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原则，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确定

赵猛的经济损失由六十二中学承担20%，其他经济损失由吴建军承担75%，盖辉承担25%，吴建军、盖辉互负连带责任。

关于赵猛主张的各项费用，已经确认实际花费医疗费2609.8元、鉴定费2900元。已发生的交通费，赵猛实际花费的2969.2

元，均有正式票据为凭，且与治疗、鉴定情况相吻合，予以支持。赵猛主张的后续治疗期间的交通费因尚未发生，数额无法确

定，不予支持，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关于残疾赔偿金，赵猛提供的证据证实其在城镇居住，按2014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关于赵猛及赵秋海的误工费，赵猛是在校学生，系无固定工作，且无劳动收入的人员，故对赵猛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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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误工损失不予支持。赵猛在后续治疗期间可能发生的误工损失因尚未发生，数额无法确定，不予支持，可待其实际发生后

另行主张。主张的赵秋海的误工费，因误工费只限于受害人本人，赵猛亦未住院、且未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未发生护理费，而赵

秋海带赵猛就医所产生的误工损失系间接损失，不属法定赔偿范围，不予支持。赵猛的补课费，系间接损失，不在法定赔偿范围

之内，不予支持。关于营养费，根据法律规定，营养费应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结合营养费单据予以确定，

据此酌情认定1000元。关于后续治疗费，根据安阳威校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对赵猛牙齿修复费用的评估意见书，认定18岁

以前，按照半年更换一次计算，须更换6次，250元×1颗×6次=1500元，18岁以后，按照8-10年更换一次计算，须更换8次，1200

元×3颗×8次=28800元，共计30300元。关于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综合分析本案吴嘉萱、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和行为方式等因素，依

法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赵猛医疗费2609.8元、交通费2969.2元、残疾赔偿金56528元、鉴定费2900元、营养费1000元、后续治

疗费30300元，以上共计96307元，由六十二中学按20%的责任承担19261.40元，余款77045.60元由吴建军按75%的责任承担

57784.20元，由盖辉按25%的责任承担19261.40元。吴建军、盖辉互负连带责任，以上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赵猛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吴嘉萱、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共同承担一审

中未支持的部分经济损失，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赵猛法定代理人赵秋海的误工费5427元和赵猛治疗耽误到校学习而花费

的补课费5427元，共计20854元。主要理由为：1、赵猛被吴嘉萱打掉门牙，构成十级伤残，应当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2、赵猛

前期治疗时为未成年人，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其监护人的误工费应予支持。3、赵猛治疗误工时间为45日，没有到校学习，应当支

持其请辅导老师的劳动报酬5427元。

吴嘉萱、吴建军辩称，赵猛的上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

吴嘉萱、吴建军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

实错误。1、关于赵猛受伤的原因不明，责任划分不当，赵猛在事件发生中有一定过错。2、一审认定安阳威校法医临床司法鉴定

所做出的司法鉴定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赵猛私自申请鉴定的程序违法；鉴定的依据错误，应当依据道路交通事故伤残的鉴定

标准，安阳威校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做出的伤残鉴定意见书以《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为依据错误。3、后续

治疗费的计算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因：一审根据鉴定意见判决赵猛在18岁以前半年更换一次，需要六次，但是赵猛第一次更换牙

齿的费用在医疗费中已经包含，不应再重复计算。4、交通费用计算不合理。二、一审程序不合法。重审一审中，当事人申请鉴定

机构对相关事项进行书面答复，通知鉴定机构做书面答复是法院职责。一审法院却要求当事人自行取证，限期5天，是在刁难当事

人。

赵猛辩称，赵猛在此次事故中无任何过错；安阳威校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书合法有效；一审判决除赵猛

上诉请求的赔偿数额外，均计算正确。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赵猛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其法定代理人赵秋海的误工费、赵猛的补课费应否支

持。2、一审判决责任划分是否正确。3、安阳威校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应否采信。4、一审判决认定的赵猛后

续治疗费、交通费是否正确。5、一审程序是否合法。

二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不受侵犯。吴嘉萱的行为致赵猛受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吴嘉萱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且无独立的经济来源，故其监护人吴建军、盖辉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吴建军、盖辉离婚后，吴嘉萱与吴建军共同生活，一

审认定吴建军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盖辉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案发生时，赵猛正在与同学聊天，吴嘉萱手拿跳绳拍打赵

猛的肩膀，赵猛回头时，被跳绳把打在门牙上，赵猛对事件的发生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吴嘉萱、吴建军主张的赵猛

对本案的发生有过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确定的各方赔偿责任比例适当，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关于安

阳威校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对赵猛伤残程度的鉴定意见，虽系单方委托，但鉴定程序合法，所依据的标准与本地当时的鉴定标

准一致，应予采信。吴嘉萱、吴建军在一审时，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后又撤回，系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现二审中申请重新

鉴定，不予准许。

根据赵猛的伤情及吴嘉萱的主观过错，一审判决不支持赵猛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赵猛系学生、无经济来源，未产生

误工费；误工费仅限于受害人本人，赵猛法定代理人陪同赵猛看病所产生的误工损失系间接损失，不应支持。赵猛提出误工期间

的补课费系间接损失，且未提供相关证据，不予支持。故赵猛主张的应当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补课费以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误

工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所支持的医疗费2609.8元、交通费2969.2，证据充分，并与治疗和鉴定情况相符合，应予维持；残疾赔偿金的计算

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一审判决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酌情确定营养费1000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后续治疗费，赵猛受伤时15岁，年龄尚幼。根据鉴定报告，其后续治疗的时间跨度大、周期长，期间治疗情况变数较

多，其后续治疗费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为宜。故对安阳威校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对赵猛牙齿修复费用的评估，二审法院不予

采信。据此，该鉴定意见的鉴定费用650元，亦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

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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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5）河少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二、赵猛的医疗费2609.8元、交通费

2969.2元、残疾赔偿金56528元、鉴定费2250元、营养费1000元，以上共计65357元，由六十二中学按20%的责任承担13071.4元，

余款52285.6元由吴建军按75%的责任承担39214.2元，由盖辉按25%的责任承担13071.4元。吴建军与盖辉互负连带责任，以上款项

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24元，由吴建军负担671元，由盖辉负担223元，由六十二中学

负担223元，由赵猛负担26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28元，由吴建军负担901元,由盖辉负担300元，由六十二中学负担300元，由赵

猛负担1027元。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是否应当支付赵猛相关损失费用（包括二审法院没有支

持的后续医疗费30300元、鉴定费6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护理费5427元、补课费5427元及后续治疗产生的护理费2160

元、误工费2880元、交通费5376元）。

一、关于后续医疗费30300元及鉴定费65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

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

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

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

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

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对于已经发生的损失应当予以赔

偿，而对于将来必然发生的损失，应当是在具体明确且有利于受害人的情况下可以一并赔偿;如果存在合理的不确定性且一次性赔

偿未必有利于受害人情形下，应考虑由受害人另行主张。本案中，赵猛发生的实际损失及残疾赔偿金已经明确并由吴嘉萱支付完

毕，对此赵猛并无异议。赵猛主张的后续医疗费30300元是其依据安阳威校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安威校司鉴所

[2013]临评P第72号）计算得出，但根据该鉴定意见，对于治疗期限仅明确赵猛18岁以后牙齿修复8-10年更换一次，对于更换次数

并未明确。二审法院综合考虑赵猛受伤时年龄尚幼，其后续治疗的时间跨度大、周期长，期间治疗情况变数较多，认定其后续治

疗费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符合本案实际。二审法院未采信上述司法鉴定意见关于后续治疗费用的结论，对该部分鉴定费用650元

未予支持并无不妥。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本院认为，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考虑本案伤害属于儿童嬉闹造成的实际情况，结合吴嘉萱、吴建军、盖辉、六十二中学的

过错程度、侵权手段和赵猛受害程度等因素不支持赵猛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三、关于护理费5427元、补课费5427元。

本院认为，赵猛受伤后并未住院治疗，赵猛仅依据司法鉴定时间主张护理费5427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赵猛主张补课费是其受伤

期间请辅导老师补课支付的费用，该费用并非因赵猛受伤产生的直接费用。故原审法院对上述费用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四、关

于后续治疗产生的护理费2160元、误工费2880元、交通费5376元。本院认为，赵猛待上述费用实际发生后可依法另行主张。

此外，吴嘉萱、吴建军再审期间提交《重新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赵猛的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用进行重新鉴定。本院认

为，吴嘉萱、吴建军一审时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后又撤回系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且吴嘉萱、吴建军对本案未提出再审申请，现

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赵猛的再审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少民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军波

审判员　　刘晓梅

审判员　　张金柱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邢晓宇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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